
進修課務二 7-001 
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修部 

暑修標準作業流程 

1.目的：為協助學生加強課業研習，特辦理暑修課程以供學生修課。 

2.依據：暑期開班授課實施要點。 

3.範圍：進修部學生適用。 

4.權責：詳如權責單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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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作業說明： 

5-1：預定開課時程－與教務處課務組確認暑修開課時程。  

5-2：彙整及公告 

  5-2.1 由進修部課務組製作暑修班行事流程，並會辦學務組相關承辦人，送進修部主任

決行。奉核可後，將暑修班行事流程公佈週知、發放於各班櫃及寄送 E-Mail 予本

部學生知悉。 

  5-2.2 請進修部學務組確認暑修收費標準、繳費日期及繳費方式，並請務必依暑修班行

事流程辦理相關事宜。 

  5-2.3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參與暑期重修班修課： 

1、本校或他校學生必修科目成績不及格須重修者。 

2、因轉學、轉部、轉系、轉科、轉組須補修轉入年級前之必修科目者。 

3、延修生（須下學期有註冊者）及應屆畢業生，因欠選修學分始可畢業者。 

  5-2.4 上課時間為週一至週五，授課 6週、每一學分教學講授時數以 18小時為原則，實

習（驗）時數以 36或 54小時為原則（含期中、期末考試），不密集授課（同一科

目一天不超過 6小時）。 

5-3：建置開課資料 

  5-3.1 五月下旬辦理暑修第一階段（以畢業班及上學期課程為主）；7月上旬辦理暑修第

二階段（以下學期課程為主）。 

  5-3.2 各系(中心、室)依本部暑修班行事流程表所排定之日期，繳回預定開課表予本組

開課，以便建置開課資料。 

5-3.3 依各系(中心、室)繳回之課表，逐一建檔於暑修系統內。 

5-3.4 開課完成後，進行公告暑修第一階段預定開設課表事宜。 

  5-4：學生上網選課 

  5-4.1 請學生注意網路選課時程、領取或列印繳費單及繳費期限。 

  5-4.2 如延修生或畢業班學生，因欠缺選修學分始可畢業者，須將他系必修當選修時，

請持跨部系審核單及檢具歷年成績單，經系主任同意，於暑修班行事流程表訂日

期結束前送至進修部課務組登錄。 

  5-5：公告選課後開課科目課表及停開科目 

  5-5.1 公告開課科目課表：選課人數已達開課標準 15 人(含)以上者，公佈課表。 

  5.5.2 公告停開科目：因選課人數未達開課標準，公佈未開成之科目，請學生於表訂日

期改選其他有開成之科目。 



 

  5-6：製作學生繳費單(選課人數達開班規定 15 人以上者)－由暑修系統轉出學生選課時

數統計表，並列印一份送學務組製作繳費通知單，並請學務組於繳費單內註明暑

修不接受信用卡及超商繳費，以免影響整體開課結果。 

  5-7：領取或自行上網印製繳費單(選課人數達開班規定 15 人以上者)－請學生於繳費期

限內至學務組領取或自行至第一銀行第 e 學雜費專區印製繳費單。 

5-8：期限內繳費(選課人數達開班規定 15 人以上者) 

5-8.1 學生於繳費期限內，依暑修班行事流程規定之日期與方式完成繳費。 

5-8.2 為避免影響整體開課結果，暑修均不開放信用卡繳費，亦不接受至便利超商繳

費。 

  5-9：公告繳費不足未開成科目及確定開課科目表 

  5-9.1 依據學務組所提供暑修未繳費名單，刪除未繳費學生選課紀錄。 

  5-9.2 刪除未繳費學生之選課資料，並統計開課人數後，公告因繳費人數不足未開成科

目及確定可開成之課表。 

5-9.3 如學生完成繳費後因課程未開成及休、退學生之故，即通知辦理全額退費；退費

學生須先至【校務行政網路系統－學生篇】登錄銀行帳戶資料，並列印轉帳申請

單，黏貼金融機構之存摺封面後，送至進修部課務組統一辦理退費。 

  5-10：補繳費用及受理外校生校際選課 

5-10.1 依表訂日期受理本部學生人工補繳暑修費用，並受理他校學生至本校跨修暑修課

程之選課事宜(均限已開成之科目)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5-10.2 本部學生補繳暑修費用須填寫學生人工補繳暑修費用申請表，並至學務組進行人

工收費，僅限以現金方式繳費。 

  5-11：學生反映願意分攤補足(人數未達開班規定 15 人以上者) 

  5-11.1 學生如表示自願分攤補足 15 人之暑修費用，須填寫暑修分攤費用切結書，並至

學務組進行人工收費，繳費方式僅限現金方式繳費。 

  5-11.2 全部收齊分攤補足之暑修費用後，則另行公告該課程已開成，並通知學生依課表

按時上課。 

  5-11.3 如有學生於期限前未補足者，即不予開課，並通知學生依 5-9.3 辦理退費。 

  5-14：開始上課－開始上課兩週後，辦理暑修課程教師授課鐘點費上簽事宜。 

備註：以下表單因每學期另發通知、涉及金額之計算或由系統直接產出，無法於相關表

冊處做連結：暑修班行事流程、暑修時段表、暑修分攤費用切結書、學生人工補

繳暑修費用申請單及跨系部審核單。 

https://eschool.firstbank.com.tw/member/index.aspx


 

6.控制重點：風險分布 2 

  6-1：因暑修期程緊迫，須確實注意各項作業時程是否依照當學年之暑修班行事流程各

時點辦理。 

  6-2：提醒學務組承辦人於繳費單註記勿用信用卡及超商繳費，以避免影響整體開課結

果。 

  6-3：暑修線上網路選課結束後，進行檢核下列作業： 

1、檢視選課及繳費人數是否符合開班規定。 

2、檢核學生所選科目上課時間是否有衝堂。  

3、檢視學生所選課程是否有重複修習。  

4、檢視學生選課學分是否超過暑期重修最高修課學分數。  

5、檢視是否有二技學生非跨選四技三、四年級選修課程。 

6、檢視未繳費學生是否確實刪除課程。  

6-4：如學生自願分攤補足至 15人暑修費用者，檢核是否於開課前一週繳交完畢及其費

用是否補足。 

6-5：補繳費用時，務必請已補繳費用的學生繳回人工補繳費用申請單，避免學生已繳費

卻無加課之情事發生。 

6-6：繳費後課程未開成者，通知學生於表定期間內辦理退費手續。 

 


